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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提出和归口。 

本标准由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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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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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技能人才评价制度的意见》（人社部发

﹝2019﹞90号），为进一步发挥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行业自律作用，引导软件和信息

服务业企业加强人力资源建设，推动软件人才不断提高职业技能，打造“北京软件人才”品

牌，结合北京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实际，特制订本标准。 

 

本标准依据国家对技能人才评价的相关文件，以及软件行业协会服务企业的成功经验，

对软件人才的总体素质要求、职业技能要求、评估机构要求以及监督要求提出了规范性要求。

为从事软件开发和服务的技能人才提供了评价的规范，也为软件企业、软件行业服务机构和

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等提供了评价依据。 

 

本标准是由相关软件行业协会、企业、评价机构、认证机构基于市场和行业发展需要而

共同制定，有利于发挥行业自律和示范作用，促进软件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实现对客户

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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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技能人才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软件技能人才的评价过程。本标准规定了软件技能人才评价的要求，包括

通用能力要求、职业素质要求、专业技能要求、专业知识要求；规定了软件人才技能评价的

指标体系和等级；对评价机构和监督提出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软件人才技能的评价过程，适用于： 

a) 期望建立软件人才技能评价体系的从事软件开发和服务的企业或机构； 

b) 受托评价软件人才技能的软件行业协会或第三方评定组织； 

c) 意图评价和选择软件人才的提供者的需方； 

d) 需要对软件人才进行事中、事后监管核查的政府相关管理部门、产业园区等； 

e) 其他需要应用的场合。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8567-2006 计算机软件文档编制规范 

GBT 11457-2006 信息技术 软件工程术语 

GB/T 22117-2008 信用 基本术语 

T/BSIA 002-2021软件企业评估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11457-2006和GB/T 22117-2008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软件企业  software enterprise  

软件企业是指依法设立的从事软件产品开发销售（营业）及相关服务，以计算机软件开

发生产、系统集成、应用服务和其他相应技术服务为其主要经营业务和经营收入来源的企业。 

3.2  

软件开发技能人才 persons with software coding Skills 

软件开发技能人才是指从事软件开发，并掌握软件开发相关技能，做出一定业绩的人。 

3.3 

软件测试技能人才 persons with software testing Skills 

软件测试技能人才是指从事软件测试，并掌握软件测试相关技能，做出一定业绩的人。 

3.4 

软件运维（交付）技能人才 persons with software Operations（Delivery） Skills 

软件运维（交付）技能人才是指从事软件运维（交付），并掌握软件运维（交付）相关

技能，做出一定业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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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软件企业经营技能人才 persons with software enterprise operation Skills 

软件企业经营技能人才是指从事企业经营管理，并掌握企业经营相关技能，做出一定业

绩的人。 

3.6 

软件技能人才评价 evaluation for persons with software Skills 

依据本标准，对软件技能人才的符合性评价。 

4  总则 

软件技能人才的评价采用自愿原则。 

  

5  软件企业能力要求 

a) 以计算机软件开发生产、系统集成、应用服务和其他相应信息技术服务为其主要经营业

务和经营收入来源，并正常运营；  

b) 软件企业具有研发机构与团队，自主开展软件项目研发，拥有核心关键技术（专利、软

件著作权、技术秘密等），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 

c) 建立软件开发和服务规范，并能持续有效运行。 

 

6  软件技能人才评价体系 

6.1 软件技能人才评价模型 

软件技能人才评价模型，由人才所服务软件企业能力要求、技能要求和社会认知要求三

层模型组成，如图1所示。 

 

 

注：图 1中    为或的关系。 

图 1 软件技能人才评价模型 

http://www.baidu.com/link?url=DHRyYW027AoIpUvPgVl8tuQETybvHsUIVv1dHIBRsUIerQQQ8_GR5H6IW0vMeaPnkXOfgajWLyaWGkxzHf1fG_0m4HRij6aG-7rYFj3JLPjgYX81nqcPsugOE96oJN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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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软件技能人才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软件技能人才评价模型，软件技能人才评价指标体系（详见表1）由三个层次组成，

第一层次为所服务软件企业能力评价指标（详见表2）；第二层次为技能要素指标，分别是

软件开发技能要素指标（详见表3-1），软件测试技能要素指标（详见表3-2），软件交付/

运维技能要素指标（详见表3-3），软件企业经营技能要素指标（详见表3-4），评价时可根

据申报技能人才特点，选择其中一项进行评价。第三层次为软件技能人才评价社会认知指标

（详见表4）。软件技能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表1：软件技能人才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模型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评价分值 

所服务软件企业能力指标 0.10 10 

技能要素指标 0.70 70 

社会认知指标 0.20 20 

 

表2：所服务软件企业能力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编号 指标确定方法 取值方法 

企业指标 

（10） 

软件企业

能力指标 

(10) 

A1  统计数据 通过软件企业评估（T/BSIA002-2021），10分。 

 

表3-1：软件开发技能要素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编号 指标确定方法 取值方法 

技能要素

指标 

（70） 

教育背景 

（5） 
B1-1 

最高学历或学

位证书 

大专学历，1分。计算机相关专业加1分； 

学士学位，2分。计算机相关专业加1分； 

硕士学位，3分。计算机相关专业加1分； 

博士学位，4分。计算机相关专业加1分。 

现任职务 

（10） 
B1-2 劳动合同 

软件工程师，3分； 

高级或资深软件工程师，4分； 

总工程师/技术总监/CTO及以上，5分。 

开发技能 

（40） 
B1-3 技能证明材料 

掌握一种编程语言和SQL、MySQL等常用数据

库，并在软件开发项目中得到实践应用，25分； 

熟练掌握一种编程语言和Oracle、DB2、

MangoDB等大型数据库，并在软件开发项目中

得到实践应用，35分； 

全面掌握多种编程语言和多种数据库，并在软

件开发项目中起到骨干作用，40分。 

工作业绩

（15） 
B1-4 业绩证明材料 

参加一个大中型软件项目开发，5分； 

负责一个大中型软件项目开发，10分； 

领导一个软件开发团队，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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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软件测试技能要素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编号 指标确定方法 取值方法 

技能要素

指标 

（70） 

教育背景 

（5） 
B2-1 

最高学历或学

位证书 

大专学历，1分。计算机相关专业加1分； 

学士学位，2分。计算机相关专业加1分； 

硕士学位，3分。计算机相关专业加1分； 

博士学位，4分。计算机相关专业加1分。 

现任职务 

（10） 
B2-2 

劳动合同或企

业证明 

测试工程师3分 

高级或资深测试工程师4分 

总工程师/技术总监/CTO及以上5分 

测试技能 

（40） 
B2-3 技能证明材料 

能够编写测试用例，执行测试，25分； 

能够进行测试方案设计，编制测试计划，35分； 

掌握全生命周期自动化测试规程，40分。 

工作业绩

（15） 
B2-4 业绩证明材料 

参加一个大中型软件项目测试，5分； 

负责一个大中型软件项目测试，10分； 

领导一个软件测试团队，15分。 

 

 

表3-3：软件运维（交付）技能要素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编号 指标确定方法 取值方法 

技能要素

指标 

（70） 

教育背景 

（5） 
B3-1 

最高学历或学

位证书 

大专学历，1分。计算机相关专业加1分； 

学士学位，2分。计算机相关专业加1分； 

硕士学位，3分。计算机相关专业加1分； 

博士学位，4分。计算机相关专业加1分。 

现任职务 

（10） 
B3-2 

劳动合同或企

业证明 

交付/运维工程师，3分； 

高级或资深交付/运维工程师，4分； 

总工程师/技术总监/CTO及以上，5分。 

运维（交付）

技能（40） 
B3-3 技能证明材料 

掌握运维环境知识与搭建能力，25分； 

熟练掌握运维环境知识与搭建能力，35分； 

综合掌握运维环境知识与搭建能力，45分。 

工作业绩 

（15） 
B3-4 业绩证明材料 

参加一个大中型软件项目运维（交付），5分； 

负责一个大中型软件项目运维（交付），10分； 

领导一个软件运维（交付）团队，15分。 

 

 

表3-4：软件企业经营技能要素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编号 指标确定方法 取值方法 

技能要素

指标 

（70） 

教育背景 

（5） 
B4-1 

最高学历或学

位证书 

大专学历，1分。计算机或管理相关专业加1分； 

学士学位，2分。计算机或管理相关专业加1分 

硕士学位，3分。计算机或管理相关专业加1分； 

博士学位，4分。计算机或管理相关专业加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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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职务 

（10） 
B4-2 

劳动合同或企

业证明 

董事长，5分； 

总经理，4分； 

其他董监高职务，3分。 

经营技能 

（40） 
B4-3 技能证明材料 

上年度 

企业人员规模 

50-100人，5分； 

100-300人，10分； 

300人以上，15分。 

上年度 

企业营收规模 

500-1000万，5分； 

1000-5000万，10分； 

5000万以上，15分 

近三年 

企业创新成效 

软件著作权5件或发明专

利1件，5分； 

软件著作权5件或发明专

利2件，8分； 

软件著作权10件或发明

专利3件，10分。 

工作业绩 

（15） 
B4-4 业绩证明材料 

近三年 

企业营收规模 

平均增速 

0-10%，3分 

10-20%，4分 

20%以上，5分。 

近三年 

企业利润总额 

平均增速 

0-10%，3分 

10-20%，4分 

20%以上，5分。 

企业融资成效 

A轮融资，3分； 

B轮及以上融资，4分； 

IPO，5分。 

 

表4：社会认知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编号 指标确定方法 取值方法 

社会认知

指标 

（20） 

论著 

（5分） 
C1 论著复印件 

第一署名人，5分； 

第二署名人及以后，3分； 

其他，1分。 

知识产权 

（5分） 
C2 证书复印件 

参与1项发明专利创造，5分； 

参与3项或以上软件著作权创造，3分； 

参与1项软件著作权创造，1分。 

技能证书 

（5分） 
C3 证书复印件 

中级以上职称，5分； 

职业技能证书，3分。 

奖励表彰 

（5分） 
C4 

证书或奖励文

件复印件 

省部级政府或行业协会奖励，5分； 

区级政府或园区奖励，3分； 

企业内部奖励，1分。 

7  评价流程 

7.1 评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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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技能人才评价一般应人才所服务软件企业或个人自行申请评估，也可由相关部门委

托评估。软件技能人才评价流程如下： 

a)  订立评价服务协议； 

b)  评价机构为被评价企业提供有关本标准的咨询； 

c)  企业、个人或委托机构提交评价资料； 

d)  评价机构依据本标准和收到的评价资料开展评价工作； 

e)  评价机构组织专家进行评审； 

f)  评价机构向社会公示评价结果； 

g)  评价结果经社会公示无异议后，评价机构向被评价企业颁发评价结果文件。 

7.2 软件技能人才评价资料要求 

申请软件技能人才评价时，应提交的评价材料，如表 3所示。 

 

表 3：软件技能人才评价申请所需提交的材料一览表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份数 要求 

1 软件技能人才评价申请书 1 纸质/电子报件原件，需按表中要求盖章、签字。 

2 学历或证明材料 1 纸质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原件现场备查。 

3 职务、岗位证明材料 1 纸质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原件现场备查。 

4 技能证明材料 1 纸质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原件现场备查。 

5 业绩证明材料 1 纸质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原件现场备查。 

6 论著、知识产权、表彰等证明材料； 1 
证书需提供纸质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原

件现场备查。 

7 其他可以证明技能的证书或材料 1 
证书需提供纸质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原

件现场备查。 

 

7.3 评价实施要求 

评价实施要求如下： 

a) 由评价机构组织行业专家、人力资源专家、技术专家共同组成评价专家组； 

b) 严格按照第 5章、第 6章、第 7 章的要求，逐项据实评审； 

c) 若对所评材料真实性产生疑问，可要求企业补充说明，暂缓评价。 

7.4 评价结果 

软件技能人才众多、分工明确，为均衡反映不同技能的软件人才特点，本标准评价结果

分为四大类型： 

a) 软件开发技能型人才 

b) 软件测试技能型人才 

c) 软件交付/运维技能型人才 

d) 软件企业经营技能型人才 

其中，“软件开发技能型人才”主要反映人才在软件开发技能方面具备较强竞争力，“软

件软件测试技能型人才”主要反映人才在软件测试技能方面具备较强竞争力，“软件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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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技能型人才”主要反映人才在软件交付/运维技能方面具备较强竞争力，“软件企业经

营技能型人才”主要反映人才在软件企业经营技能方面具备较强竞争力。 

 

评价结果判定如下： 

7.4.1 软件开发技能型人才评价结果 

a)  符合第 6章规定的要求； 

b)  软件开发技能要素指标得分不低于 40分。 

7.4.2 软件测试技能型人才评价结果 

a)  符合第 6章规定的要求； 

b)  软件测试技能要素指标得分不低于 40分。 

7.4.3 软件运维（交付）技能型人才评价结果 

a)  符合第 6章规定的要求； 

b)  软件运维（交付）技能要素指标得分不低于 40分。 

7.4.4 软件企业经营技能型人才评价结果 

a)  符合第 6章规定的要求； 

b)  软件企业经营技能要素指标得分不低于 40分。 

8  评价机构要求 

软件技能人才评价机构应具备如下条件： 

a) 各省、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软件行业协会； 

b) 建立了规范化的评价流程； 

c) 宜建立评价专家库； 

d) 具有专门的办事部门和人员。 

9  监督要求 

9.1 监督和指导 

a) 软件技能人才评价工作应接受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督和指导； 

b) 软件技能人才评价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应接受监督和指导。 

 

9.2 评价责任追究 

参与软件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的人员如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属部门或机构责令限期

改正，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a）违反评价工作程序和工作原则； 

b）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 

c）违反评价工作保密规定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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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其他违反本标准的行为。 

 

9.3 被评价软件技能人才责任追究 

申请评价的软件技能人才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给予通报、撤销评价结果： 

a）在申请评价过程中提供虚假信息； 

b）在安全、质量、统计、知识产权、市场竞争、企业管理等方面有重大违法行为，受

到有关部门处罚； 

c）未及时报告使评价条件发生变化的更名、分立、合并、重组以及经营业务重大变化

等情况。 

违规情节严重的，三年内不予受理其软件技能人才评价申请。 

 


